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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植德（证）字[2024]036-4号 

 

致：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华远地产签订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接受华远地产的委托，

担任华远地产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重组管理办

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出具了《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本次交易的报告期更新为 2022 年度、2023 年度及 2024 年 1-8 月（以下将

2024 年 5 月 1 日-2024 年 8 月 31 日简称为“补充核查期间”），华远地产聘请的立

信对标的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后出具了《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拟置出资产

专项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 ZB11238 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

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审阅后出具了《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审阅报告及备考财

务报表》（信会师报字[2024]第 ZB11237 号）。根据报告期的更新情况，本所律师

进行补充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的说明。对于《法律意见书》中已披露且不涉及更新

的事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重复披露。 

本所律师同意华远地产在其为本次交易所制作的法定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根

据审核机关的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内容，但华远地产作上述引用

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华远地产本

次交易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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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

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中相同用语的含

义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重组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的主体资格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包括上市公司、华远集团。补充核查期间，华远集团的基

本情况无变化；根据《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华远地产前十大股东持股数量及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股份数量（股） 比例（%） 

1 华远集团 1,111,769,408 47.39 

2 天津华远浩利企业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160,449,031 6.84 

3 北京北控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2,466,100 4.79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3,418,720 1.85 

5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7,000,080 1.15 

6 王慧明 11,516,600 0.49 

7 毛小弟 10,756,800 0.46 

8 盛建锋 9,898,434 0.42 

9 湖北潜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741,644 0.37 

10 李明水 8,278,240 0.35 

 

二、本次交易的批准与授权 

 

（一）本次交易新增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经查验，《法律意见书》中“本次交易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部分披露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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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授权依然有效，补充核查期间本次交易更新取得的批准和授权情况如下： 

根据华远集团决策文件，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

字[2024]第10806号）已经国有资产有权管理单位备案。 

 

（二）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与授权 

 

根据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文件、《华远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重组报告

书（修订稿）》”）、《资产转让协议》，本次交易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除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外，其已经取得现阶段必需的批准和授权，该等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三、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根据《重组报告书（修订稿）》《资产转让协议》，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包括

标的股权、标的债权、标的债务。 

补充核查期间，标的股权的相关更新情况如下： 

 

（一）标的公司子公司 

 

1. 标的公司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根据《重组报告书（修订稿）》、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告及上市公司出具的说明，

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公示系统、企查查的公开信息，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标的公司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直接或间接持

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1 北京华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5,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2 北京新通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15,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3 北京尚居置业有限公司 100.00% 2,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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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直接或间接持

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4 北京新都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19,608.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5 涿州盛丰和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5,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6 
菱华阳光（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00.00% 53,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7 
华尚泽远（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00.00% 3,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8 西安鸿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2,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9 西安唐明宫置业有限公司 100.00% 10,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10 西安骏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1,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11 陕西杰诚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4,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12 西安泽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2,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13 西安曲江唐瑞置业有限公司 100.00% 5,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14 银川志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1,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15 宁夏海雅置业有限公司 100.00% 14,3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16 长沙隆熙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5,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17 长沙隆旺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5,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18 广州高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3,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19 
佛山市华信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00.00% 5,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20 重庆篆山澜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10,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21 重庆筑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5,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22 重庆华远皓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5,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23 
石家庄华远尚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00.00% 37,735.85 房地产开发销售 

24 北京新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8,932.52 房地产开发销售 

25 北京金秋莱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10,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26 北京新通源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1,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27 北京嘉华利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200 商业管理 

28 北京馨悦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2,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29 北京新尚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2,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30 北京心和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5,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31 北京上同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5,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32 北京华远浩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0.00% 5,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33 北京誉和置业有限公司 100.00% 1,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34 北京誉德置业有限公司 100.00% 9,544.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35 北京誉成置业有限公司 100.00% 7,39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36 北京创想精英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522 技术咨询 

37 西安万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35,638.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38 上海誉力置业有限公司 100.00% 40,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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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直接或间接持

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39 广州上和拓远置业有限公司 100.00% 2,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41 
北京华兴睿远城市更新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 
100.00% 10,000.00 商业管理 

42 北京更欣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1,000.00 商业管理 

43 长沙锦华致远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00.00% 3,000.00 房地产经纪 

44 香港誉力置业有限公司 100.00% - 投资 

45 华远有限公司（BVI） 100.00% - 投资管理 

46 北京新润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00% 215,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47 石家庄铭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00% 10,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48 石家庄全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00% 10,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49 承德博大庆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75.00% 5,000.00 
旅游景区开发建

设管理 

50 西安乾坤湾置业有限公司 70.00% 1,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51 银川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 5,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52 银川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 5,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53 
华远正合（北京）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北京华和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持有

55.5432%财产

份额；北京华

远浩景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持

有 0.0111%%

财产份额，并

任执行事务合

伙人 

90,020.00 投资管理 

54 长沙人韵投资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直接

持股 1%；华

远正合（北

京）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

伙）持股 99% 

33,011.38 房地产开发销售 

55 长沙地韵投资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直接

持股 1%；华

远正合（北

京）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

伙）持股 99% 

26,175.21 房地产开发销售 

56 
阳菱光辉（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51.00% 60,784.31 房地产开发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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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直接或间接持

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57 长沙航立实业有限公司 51.00% 9,803.92 
房屋装饰、酒店

管理 

58 长沙航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00% 46,727.10 房地产开发销售 

59 天津利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 6,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60 长沙隆宏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 5,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61 长沙隆卓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 10,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62 长沙隆锦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 10,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63 
佛山市高明区美玖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33.00% 3,03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2. 标的公司重要子公司 

根据《重组报告书（修订稿）》《审计报告》，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占标

的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或净利润 20%以上且有

重大影响的标的公司重要子公司为新润致远、任丘市华睿立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任丘华睿”）。在补充核查期间，新润致远基本情况无变化；任丘

华睿的基本情况如下： 

（1）基本信息 

根据任丘华睿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公示系统，

截至查询日（查询日：2024 年 11 月 12 日，下同），任丘华睿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任丘市华睿立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4,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侯正华 

注册地址 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西环路办事处北站西路海蓝城 C 区 P3 办公楼 

成立日期 2019 年 11 月 4 日 

营业期限 2019 年 11 月 4 日至 2069 年 11 月 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982MA0E8T3NXG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销售；物业管理；建筑工程装饰、装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根据任丘华睿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公示系统、企查查的公开

信息，任丘华睿设立至今的股权结构演变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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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设立 

任丘华睿系由华远置业出资设立，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4,500 万元。 

2019 年 10 月 28 日，任丘华睿取得任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企业名

称自主申报告知书》（申请号：1309821212019102800015）。 

2019 年 11 月 4 日，任丘华睿获发《营业执照》。 

经查验，任丘华睿成立时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华远置业 4,500 100% 货币 

合计 4,500 100% - 

② 第一次股权转让 

经任丘华睿 2020 年 6 月 3 日股东决定通过，同意华远置业将其对任丘华睿

的 1,755 万元出资转让给石家庄倾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倾

茂”）。 

2020 年 6 月 3 日，华远置业及石家庄倾茂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华

远置业将其对任丘华睿 1,755 万元出资以 1,714.31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石家庄倾

茂。 

根据任丘华睿的工商登记资料，此次股权转让已于 2020 年 6 月 3 日办理完

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任丘华睿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华远置业 2,745 61% 货币 

2 石家庄倾茂 1,755 39% 货币 

合计 4,500 100% - 

③ 第二次股权转让 

经任丘华睿 2020 年 11 月 20 日股东会决议通过，同意华远置业将其对任丘

华睿的 450 万元出资转让给北京康年方舟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 日，华远置业与北京康年方舟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书》，约定华远置业将其持有的任丘华睿 450 万元出资以 481.14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北京康年方舟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任丘华睿的工商登记资料，此次股权转让已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办理完

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任丘华睿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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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华远置业 2,295 51% 货币 

2 石家庄倾茂 1,755 39% 货币 

3 北京康年方舟投资有限公司 450 10% 货币 

合计 4,500 100% - 

 

（二）标的公司租赁财产 

 

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相关租赁协议、权属证书及上市公司出具的说明，经查

验，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的主要租赁合同（指

租赁面积在 100 平方米以上的租赁合同）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坐落 

面积

（㎡） 
租赁期间 用途 

1 

北京嘉华利远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分公司 

长沙橘韵 
长沙华远华中心 5

号楼 42 至 43 层 
5,573.30 

2024-08-01 至

2026-07-31 
办公 

2 

北京嘉华利远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分公司 

湖南岱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长沙华远华中心 5

号楼 44 层 17 套房

屋以及地下 3、4 层

10 个车位 

房屋面积

2,789.73 

2021-08-01 至

2027-12-20 
办公 

3 
北京嘉华利远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热力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

路甲 48 号 2 号楼及

110 个车位 

房屋面积

17,279.09 

2020-12-01 至

2025-11-30 
经营 

4 
北京更欣汇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 
华远集团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

与门头沟路交叉口

西南侧的华远·华

中心项目 

34,543.57 

物业交付之日

起至实际开业

日后十五年 

经营 

 

（三）标的公司的诉讼、仲裁 

 

根据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告及出具的说明，标的公司提供的重大诉讼、仲裁案

件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人民法院公

告网等网站的公开信息，经查验，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

存在 8 起尚未了结的涉案金额 1,000 万元以上的诉讼，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

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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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 

 

根据《重组报告书（修订稿）》《资产转让协议》及各应付债券持有人会议资

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就本次交易涉及的应付债券转让的相关事宜

召开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及其审议结果如下： 

序

号 
会议名称 召开日期 

审议

结果 

1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2024-10-28 通过 

2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2024-10-28 通过 

3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2024-10-28 通过 

4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2024-10-28 通过 

5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四期）（品种二）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2024-10-28 通过 

6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24 年第一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2024-11-08 通过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应付债券转让事宜已取得其债券持

有人会议的审议通过，前述应付债券的转让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本次交易履行的信息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告及出具的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

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进一步履行如下信息披露义务： 

2024 年 10 月 10 日，上市公司发布了《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重组报告书》及其他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公告。 

2024 年 10 月 24 日，上市公司发布了《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草案的问询

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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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7 日，上市公司发布了《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草案的

问询函>的公告》。 

2024 年 11 月 14 日，上市公司发布了《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延期

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草

案的问询函>的公告》。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市公司已就本次

交易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法定信息披露和报告义务。 

 

六、关于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 

 

上市公司已于《重组报告书》披露后，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本次交易

涉及的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的查询申请。本所律师已就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主

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进行核查并发表专项核查意见，详见本所出具的《北

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主

体买卖股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七、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方案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的交易双方具备相应的主体

资格；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对

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规定的实质性条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

易后，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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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

售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的签署页）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龙海涛  

  

                                       

经办律师：                  

                                                   孙冬松 

  

  

                                                                        

                                                         曹亚娟 

  

                                                     

 

 

                                                  2024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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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未决诉讼情况 

序

号 

原告/ 

上诉人 

被告/ 

被上诉

人 

争议 

事由 

涉案金额

（元） 

审理 

机构 
案件情况 

报告期

末案件

进展 

1 华远置业 

长沙金

科房地

产开发

有限公

司（以

下简称

“长沙

金

科”） 

合同

纠纷 
50,377,623.13 

湖南

省长

沙县

人民

法院 

华远置业因合同纠纷向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2 年 6 月 13 日，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如下：1、长沙金科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持有的长沙航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9%的股权办理

质押登记于华远置业名下；2、长沙金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华远置业

借款本金 47,000,150 元；3、长沙金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华远置业违

约金和资金成本暂计 323,979.11 元；4、长沙金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华远置业律师费损失 300,000 元；5、长沙金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华

远置业保全保险费 25,000 元；6、驳回华远置业的其他诉讼请求。 

2023 年 7 月 10 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如下：1、维持一

审判决第 5 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 1、2、3、6 项；3、变更一审判决第 4 项为：

长沙金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华远置业律师费损失 850,000 元；4、驳

回华远置业的其他诉讼请求。 

2024 年 4 月 23 日，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 

执行中 

2 

宁夏长河

湾投资置

业有限公

司（以下

简称“长

河湾投

资”） 

华远置

业 

股权

转让

纠纷 

86,805,404.00 

西安

市未

央区

人民

法院 

长河湾投资因股权转让纠纷向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

华远置业支付股权转让款 7,286 万元；2、华远置业支付违约金 13,945,404 元；

3、本案诉讼费用由华远置业承担。 

2023 年 8 月 1 日，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如下：驳回长河湾投资

的诉讼请求。 

再审审

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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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原告/ 

上诉人 

被告/ 

被上诉

人 

争议 

事由 

涉案金额

（元） 

审理 

机构 
案件情况 

报告期

末案件

进展 

2023 年 12 月 11 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如下：1、撤销一

审判决；2、华远置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长河湾投资支付股权转让款 7,286 万

元；3、驳回长河湾投资其余诉讼请求。 

2024 年 4 月 8 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再审受理通知书，受理华远置业的

再审申请。 

3 长沙金科 

华远置

业、王

新鹏、

潘玉

军、于

水 

合伙

合同

纠纷 

10,000,000.00 

湖南

省长

沙县

人民

法院 

长沙金科因合伙合同纠纷向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支持

华远置业、王新鹏、潘玉军、于水向其支付 10,000,000 元违约金等；华远置业提

起反诉。 

2023 年 9 月 25 日，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如下：1、长沙金科于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华远置业支付违约金 500,000 元、律师费 50,000 元；2、驳

回长沙金科的全部诉讼请求；3、驳回华远置业的其他诉讼请求。 

2024 年 1 月 25 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如下：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2024 年 4 月 23 日，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 

执行中 

4 

北京新通

致远房地

产开发有

限公司

（以下简

称“新通

致远”） 

北京北

医医林

医院管

理有限

公司、

北京北

医医疗

技术服

租赁

合同

纠纷 

14,974,379.74 

北京

市通

州区

人民

法院 

新通致远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4 年 6 月 18 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如下：1、新通致远与

北京北医医林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商业项目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于 2023

年 2 月 13 日解除；2、北京北医医林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将坐落于通州区砖厂南里

23 号楼 1 层（01）107 室、108 室腾退清并返还给新通致远；3、北京北医医林

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给付房屋占有使用费（自 2023 年 3 月 13 日起，按照每日

4725.27 元的标准计算至实际腾退返还房屋之日止）；4、北京北医医疗技术服务

一审已

判决，

已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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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原告/ 

上诉人 

被告/ 

被上诉

人 

争议 

事由 

涉案金额

（元） 

审理 

机构 
案件情况 

报告期

末案件

进展 

务有限

公司 

有限公司对上述第 2、3 项确定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5、驳回新通致远的其他诉

讼请求。 

5 

广州鸿业

建筑工程

有限公

司、李志

勋 

广州高

雅 

建设

工程

施工

合同

纠纷 

48,154,368.76 

广州

市白

云区

人民

法院 

广州鸿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志勋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广州市白云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0 年 12 月 1 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如下：1、广州高雅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李志勋、广州鸿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9,851,630.28 元；2、广州高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李志勋、广州鸿业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赔偿逾期支付工程款的利息损失；3、驳回李志勋、广州鸿业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2022 年 5 月 25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如下：1、撤销一审判决；2、

案件发回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重审。 

二审发

回重审 

6 

天津瑞悦

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 

华远置

业、华

远地产 

合同

纠纷 
18,118,427.71 

天津

市津

南区

人民

法院 

天津瑞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因合同纠纷向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判令：1、华远置业向天津瑞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返还 18,118,427.71 元；2、华远

地产就华远置业上述返还金额承担连带责任；3、华远置业、华远地产承担本案

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审

理中 

7 

湖南望新

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长沙航

开房地

产开发

建设

工程

施工

23,751,291.19  

长沙

县人

民法

院 

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长沙县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2024 年 8 月 28 日，长沙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如下：1、长沙航开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向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23,343,244.19 元及利

执行中 



 

15 

序

号 

原告/ 

上诉人 

被告/ 

被上诉

人 

争议 

事由 

涉案金额

（元） 

审理 

机构 
案件情况 

报告期

末案件

进展 

有限公

司 

合同

纠纷 

息；2、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剩余应付工程价款 23,343,244.19 元范

围内对长沙市华远·空港国际城（长沙）项目一期工程项目折价、拍卖或者变卖

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驳回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

请求。 

8 

华北石油

管理局有

限公司地

热开发分

公司 

任丘华

睿 

合同

纠纷 
21,179,376.37 

河北

省任

丘市

人民

法院 

华北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地热开发分公司就合同纠纷向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任丘华睿向华北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地热开发分公司

支付容量热价及非居民住宅首次采暖费，合计 19,970,653.98 元；2、任丘华睿支

付 2024 年 5 月 31 日前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708,722.39 元；2024 年 6 月 1 日至任

丘华睿付清全部剩余容量热价 18,751,130.4 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3、任丘华睿

出资完成对“华远·石油海蓝城（任丘）项目”加装信号采集设备及配套远传系

统并达到华北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地热开发分公司要求的远程功能；4、任丘华

睿承担华北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地热开发分公司维权的财产保全费、保全保险

费、律师费等费用 500,000 元；5、任丘华睿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一审审

理中 

注：针对上表第 7 项案件，长沙航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于 2024 年 9 月 12 日向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合计 23,343,244.1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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